
2018 年 10 月 29 日  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政策簡報會  
行政署長發言稿  

 
 
主席、各位委員：  
 
 
 以下我會簡介《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》   
(下稱「施政報告」 )和《施政綱領》有關司法機構、

法律援助 (下稱「法援」 )和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的政策

措施。  
 
2. 香港的管治建基於法治，因此獨立而有效率的

司法機構對香港的管治至為重要。我們致力向司法機

構提供一切所需支援，確保更有效、快捷及公正地執

行香港的司法工作。  
 
3. 法援服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一環。法援政

策的目標是確保所有符合《法律援助條例》(第 91 章 ) 
(下稱「《條例》」 )規定以及具備合理理據在香港法院

提出訴訟或抗辯的人，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

求公義。任何人士如欲獲得法援，必須同時通過《條

例》規定的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。  
 
4. 政府在未來一年將推行以下三項有關司法機

構、法援和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的新措施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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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擬議延長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定退休年齡  
 
5. 司法機構完成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定退休年齡檢

討後，提出 13 項建議，涵蓋法定退休年齡、提早退休

年齡、酌情延長任期安排、過渡安排及退休金安排，

政府已悉數接納建議，並已在今年七月諮詢本委員會。

概括而言，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法定

退休年齡會提升至 70 歲；高等法院以下級別司法人員

的法定退休年齡則會提升至 65 歲。此外，區域法院法

官亦由現時不設酌情延長任期安排，改為與其他級別

的法官及司法人員一致，可獲酌情延長任期，最多總

計五年。政府及司法機構現正就有關建議積極推展所

需的法例修訂工作，我們的目標是在今個立法年度的

下半年提交《司法人員 (延長退休年齡 )條例草案》予

立法會審議。  
 
(二 ) 當值律師費用檢討  
 
6. 政府已完成當值律師費用的檢討，並建議上調

當值律師費用，以確保當值律師服務和法律援助署

(「法援署」 )在爭取從同一批律師中委聘代表時，不

會有任何一方不公平地佔優。政府將於 2019 年年初向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的結果，以期

在 2019-20 年度實施經修訂的當值律師費用。  
 
(三 ) 為無律師代表民事程序法律諮詢計劃增設辦事

處  
 
7. 「無律師代表民事程序法律諮詢計劃」 (下稱

「計劃」)為符合入息資格限額而又沒有聘請律師或獲

得法援的無律師代表訴訟人，就民事程序事宜 (包括展

開訴訟程序)免費提供法律意見。現時，計劃涵蓋在土地

審裁處和區域法院及以上級別法院進行的民事法律程

序的訴訟人。現有的辦事處位於高等法院大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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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有見及服務需求的增加，政府決定在灣仔法院

大樓增設辦事處，以方便更多涉及區域法院和家事法

庭案件的訴訟人使用服務。新辦事處的各項籌備工作

(包 括 裝 修 工 程 及 招 聘 人 員 )正 在 進 行 ， 預 計 將 於

2019 年第一季開始運作。  
 
9. 除了上述簡介的新措施外，政府會繼續與司法

機構緊密合作，推展文件第 9 至 11 段所述在中環新海

濱及加路連山道興建新高等法院及新區域法院的計

劃，以應付在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級別法庭及辦公室

地方的長遠需要。我們亦會繼續推行文件第 12 至

20 段各項持續推行的措施，以提升法援及免費法律諮

詢服務，讓更多未能負擔私人法律服務費用的人士受

惠。  
 
10. 以上為有關司法機構、法援和免費法律諮詢服

務的政策措施。我和法律援助署署長樂意回答委員的

問題。多謝主席。  
 
 
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行政署  
2018 年 10 月  


